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94 年台上字第 6620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4 年 11 月 24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貪污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六六二０號

　　上　訴　人　甲○○

　　選任辯護人　李成功律師

　　　　　　　　張廼良律師

　　　　　　　　蔡亞寧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貪污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

一月三十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三年度上訴字第一六二九號，起訴

案號：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二四九七、四

０八二、四四一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甲○○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

上訴人連續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購辦公用器材，收取回扣

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現行刑事訴訟制度為使審判程序集中進行，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法院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傳喚

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辯護人、輔佐人到庭，行準備

程序，處理同條項所列各款，及同法第二百七十四條至第二百七

十八條等規定之事項。故準備程序處理之事項，原則上僅限於訴

訟資料之聚集及彙整，旨在使審判程序能密集而順暢之進行預作

準備，不得因此而取代審判期日應踐行之直接調查證據程序。調

查證據乃刑事審判程序之核心，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所

在；關於證人、鑑定人之調查、詰問，尤為當事人間攻擊、防禦

最重要之法庭活動，亦為法院形成心證之所繫，除依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法院預料證人不能於審判期日到場

之情形者外，不得於準備程序訊問證人，致使審判程序空洞化，

破壞直接審理原則與言詞審理原則。原審受命法官於九十三年六

月二十四日之準備程序期日，竟傳喚證人陳俊輝、林銘鴻到場，

並僅於該等證人表示「希望今日說明」等語後，即命該等證人具

結陳述，行交互詰問程序（見原審卷第一宗第七十一頁至第七十

八頁），再由原審審判長於審判期日提示該筆錄並告以要旨，予

以調查（見原審卷第二宗第一五七頁、第一五八頁），卻未具體

記明如何有預料證人不能於審判期日到場之情事，其所踐行之訴

訟程序，於法難謂無違。㈡、科刑之判決書，須將認定之事實於

事實欄詳為記載，然後於理由內說明其所憑之依據及認定之理由

，使事實與理由兩相一致，方為適法。倘事實欄已有敘及，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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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欄未加說明，是為理由不備，如事實認定與理由前後之說明不

相一致，或事實與理由欄內先後之記載，相互齟齬，即屬判決理

由矛盾，其判決為當然違背法令。原判決事實欄記載：「……甲

○○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間起擔任電研所（即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電信研究所之簡稱，下仍稱電研所）所長後，約於九十一年

初起，便大幅將金奇公司（即金奇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之簡稱，下

仍稱金奇公司）及關係廠商投標採購案之底價削低，使金奇公司

之獲利大幅減低為方式，向金奇公司施壓……」等情（見原判決

第二頁第十行至第十二行），但理由欄對此並未說明其所憑之依

據，自嫌理由不備。又原判決事實欄對上訴人收取電研所編號Ｒ

九一０四八五採購案回扣之日期及金額係認定：「同月（即九十

一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許，林銘鴻即帶領陳俊輝

前往位於台北市○○路○段○○○巷○號電研所台北辦公室致贈

回扣新台幣（下同）『十五萬元』（予上訴人）」等情（見原判

決第三頁第八行至第十行），但理由欄卻援引證人林銘鴻於九十

二年一月十四日在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組（下稱北機組）調查

時所證：「經檢視扣案之保證金支出紀錄簿，是用來記錄金奇公

司參與投標的購案之押標金支出紀錄。依該保證金支出紀錄簿所

記載，其中①Ｒ九一０四八五、開標日九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付

款日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賄款金額『二十萬元』……」

（見原判決第二十一頁第五行至第八行），及證人陳俊輝於九十

二年一月十四日在北機組調查時所陳：「（林銘鴻於九十二年一

月十四日於本組製作之案號及賄款金額明細表內記載案號Ｒ九一

０四八五、賄款金額『二十萬元』……是否即為林銘鴻要你轉交

給甲○○的賄款？）是的」（見原判決第八頁第五行至第九行）

各等語為判決之基礎；另原判決事實欄載認：「陳俊輝針對前述

五採購案，於得知底價或得標後，便持現金前往前述電研所台北

辦公室或甲○○老家，共分『四次』親交予甲○○……回扣賄款

……」等情（見原判決第三頁第十三行至第十五行），然理由欄

則引用證人陳俊輝於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原審準備程序時所

證：「（你交付回扣的次數，為何有時係四次？有時係五次？）

因為我與林銘鴻的業務是分開的，一次業務是我經辦的，另外四

次業務係林先生經辦的，我僅係經手送錢，因為有些業務我並不

清楚所以才會如此，後來我與林先生核對後才知道有『五次』…

…」等語為判決之部分證據（見原判決第十九頁第六行至第九行

）；再原判決附表一記載金奇公司對編號Ｒ九一一０四０及Ｒ九

一一０八一兩採購案交付回扣款項之地點均為上訴人之住處（見

原判決第四十八頁），惟理由欄卻引用證人陳俊輝於九十二年一

月十三日在北機組詢問陳證：「……賄款均是在金奇公司得標後

的兩、三天，林銘鴻要我將相關賄款轉交給甲○○，第一次是利

用某假日，前往位於中壢市○○路甲○○的老家（詳細地址我已

記不清楚），將賄款親自送給甲○○，其餘三次（包括編號Ｒ九

一一０四０、Ｒ九一一０八一及Ｒ九一一一八七、Ｒ九一一一九

五《後兩編號合併一次送回扣》等採購案），均是在上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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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電研所台北辦公室』，親自送到所長室給甲○○……」等

語（見原判決第六頁第十六行至第七頁第一行），就收受金奇公

司交付予上訴人部分回扣之金額、次數、時間或地點，事實欄之

記載，與理由內之敘述均不相一致；另原判決理由既援引陳俊輝

於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在調查局詢問時所陳：「我於九十一年

五、六月間，送日本ＮＴＴ公司第三代行動電話規格資料到中華

電信電研所所本部，意欲向甲○○所長推薦，並請所長協助本公

司承攬相關購案，但我因與梁所長並不熟識，乃通過所長之秘書

張素真轉交，同時暗示本公司會好好謝謝所長，張小姐同意之後

，即將資料收下……隔二、三月後張素真果以電話與我聯繫，表

示梁所長排定九十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一點半，與我在所本部辦

公室會面。如之前筆錄所述，我致贈月餅外並表示請所長幫忙本

公司的採購案，公司會好好謝謝所長，經所長同意後，便開始與

所長洽談回扣之成數，談妥後每案的回扣金即開始致贈所長」等

語（見原判決第十一頁第十三行至第十二頁第三行），卻又併引

其嗣於九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在第一審所證：「我是九十一年九月

十二日之前透過被告（上訴人）秘書轉交被告資料，九月十二日

之前被告秘書有打電話給我，說他有空，所以我九月十二日那天

才正式去拜會……我第一次把資料交給張素真時，只是跟她閒聊

，沒有講不該說的話，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調查局筆錄中『暗

示會好好謝謝所長』我應該不會講這個話，因為她是秘書，跟她

講也沒用，我不記得有沒有講這句話，因為我知道秘書沒有權責

。九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在電研所與被告見面時沒有談到回扣的問

題……」等語為判決之憑據（見原判決第十六頁第四行至第十二

行），陳俊輝前開所述，就其有無透過秘書張素真向上訴人暗示

若協助金奇公司承攬採購案其將會好好致謝及其於九十一年九月

十二日與上訴人會面時有否談到回扣問題，前後陳證不一，亦難

謂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㈢、事實審法院本於調查所得之資料

，以自由心證認為證言一部為真實者，固得採取或捨棄其一部，

以為裁判之根據，但其所以採取或捨棄一部分之心證理由，應詳

為闡述，方足以昭折服。依卷存筆錄所示，證人陳俊輝對其交付

回扣款予上訴人之次數，或稱四次（見原判決第六頁第三行、第

四行、第八頁第二行），或稱五次（見原判決第九頁第十四行至

第十頁第三行）；對其交付回扣款予上訴人之時間，或稱：均是

在金奇公司得標（即九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同年九月二十五日、

同年十月九日、同年十二月四日）後二、三日（見原判決第六頁

第十六行），或稱：於九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同年九月二十七日

、同年十月十一日、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同年十二月五日（見原

判決第九頁第十七行至第十頁第二行）；對其交付回扣款予上訴

人之地點，或稱：第一次在中壢市上訴人之住處，其餘三次是在

電研所台北辦公室（見原判決第六頁第十七行至第七頁第一行）

，或稱：九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同年十月二十四日、同年十二月

五日三次是在電研所台北辦公室，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及同年十月

十一日則在上訴人平鎮市住處（見原判決第九頁第五行至第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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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頁第十八行至第十頁第一行）；對其交付予上訴人回扣款

之金額，或稱：編號Ｒ九一０四八五採購案之金額為二十萬元，

編號Ｒ九一一０四０採購案之金額為四十二萬元，編號Ｒ九一一

一八七及編號Ｒ九一一一九五採購案之金額共四十一萬元，編號

Ｒ九一一０八一採購案之金額為一百萬元（見原判決第八頁第五

行至第九行），或稱：九十一年九月十六日交付十五萬元，同年

九月二十八日交付四十二萬元，同年十月十一日交付一百萬元，

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交付六萬元（見原判決第九頁第十七行至第

十頁第三行、第七行）。而證人林銘鴻對金奇公司交付回扣款予

上訴人之次數，或稱四次（見原判決第二十一頁第十三行、第十

四行），或稱五次（見原判決第二十五頁第三行、第四行）；對

其交付回扣款予上訴人之時間、金額，或稱：編號Ｒ九一０四八

五採購案於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交付二十萬元，編號Ｒ九一一

０四０採購案於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交付四十二萬元，編號Ｒ

九一一一八七及編號Ｒ九一一一九五採購案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五

日合計付四十一萬元，編號Ｒ九一一０八一採購案於九十一年十

月十一日交付一百萬元（見原判決第二十一頁第六行至第十四行

），或稱：九十一年九月十六日為編號Ｒ九一０四八五採購案交

付回扣款十五萬元予上訴人（見原判決第二十三頁第十六行、第

二十四頁第十二行、第十四頁第十五行、第十六行）。證人陳俊

輝、林銘鴻就金奇公司交付予上訴人回扣款之時間、地點、次數

及金額等情節，先後或彼此間之陳述，並非完全一致，原判決採

取其等部分之證詞資為對上訴人論罪之依據，但對其所以採取或

捨棄一部分證詞之心證理由，卻未詳為闡述，並嫌理由不備。㈣

、原判決事實欄載認：「……此後甲○○承前為自己不法所有而

違背職務之概括犯意，連續於如附表一所示之Ｒ九一一０四０、

Ｒ九一一０八一、Ｒ九一一一八七及Ｒ九一一一九五之採購案，

開標前一、二日，撥打陳俊輝使用之電話，告知底價，使金奇公

司及其關係廠商因而順利以極接近底價之金額得標，而獲取利益

……」等情（見原判決第三頁第十行至第十三行），而依原判決

附表一所示，電研所編號Ｒ九一一一八七及Ｒ九一一一九五採購

案之開標日期均為九十一年十二月四日，但依卷附通聯紀錄所載

，陳俊輝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及0000

000000號公共電話與上訴人所使用之000000000

0號行動電話，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四日編號Ｒ九一一一八七、Ｒ

九一一一九五採購案開標日前一、二天並無聯絡之情形（見外放

證物袋內附之電話通聯紀錄影本），上訴人如何能以其行動電話

告知陳俊輝該等採購案之底價？又上訴人已辯稱：上開編號Ｒ九

一一０八一採購案底價係於九十一年十月九日開標前二日即同年

月七日上午上班後，始由電研所研發服務室陳明堂送交秘書室柯

祝女簽收，而陳明堂是於當日上午八時四十九分始刷卡上班，並

於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左右將底價表送至秘書室，此經陳明堂證

述明確。伊則於當日上午八時過後即趕赴交通部參加同日上午九

時三十分召開之「寬頻行動網路」會議，有簽到簿影本可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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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八時十七分伊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

發話位址在桃園縣平鎮市○○路○段○○○號二樓頂，足證當時

伊已在往北二高之交流道附近。另伊於當日上午、中午雖曾二次

撥打陳俊輝所使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但伊行

動電話發話端基地台二三五一均在台北市○○路，可證伊於該二

次撥打行動電話時人確實在交通部內，並未離開，且伊與陳俊輝

通話時，根本尚未接觸編號Ｒ九一一０八一採購案之底價，自不

可能洩漏該採購案之底價，伊該二次撥打電話係與陳俊輝討論金

奇公司準備提供國外引進固網簡訊機雛型之詳情等語，並提出與

其供述相符之行程表、送件資料、員工出勤狀況日報表、會議紀

錄及陳明堂、張本元於原審之訊問筆錄等影本資為證據（見第一

審卷第四宗第一四三頁、第二０四頁至第二０六頁；同上卷第五

宗第一０七頁；原審卷第二宗第五十三頁、第五十四頁、第一一

七頁、第一一八頁），所辯似非全然無據；再原判決以上訴人於

九十一年十二月五日中午十二點二十分與人通話時其人尚在台北

大安辦公室之小會議室，但於同日中午十二點二十九分其打電話

給另外第三人，此時其發話之基地台，已經不是小會議室而是其

辦公室等理由，據認上訴人在同日中午十二點二十分到十二點二

十九分間已回到其辦公室，有充分時間向陳俊輝收取編號Ｒ九一

一一八七及Ｒ九一一一九五採購案之回扣款四十一萬元（見原判

決第三十五頁第七行至第十行）。但依卷存電研所台北辦公室之

會客紀錄及電話通聯紀錄所載，陳俊輝係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五日

上午十一時二十二分到該台北辦公室拜訪陳立中，旋於同日中午

十二時離去，且陳俊輝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同

日中午十二時零十七秒曾撥打電話給0000000000號行

動電話，其發話基地台位址０二七三一乃設於台北市○○區○○

路○○○號十一樓（見偵字第二四九七號卷第一宗第三十八頁；

原審卷第二宗第一二七頁、第一二八頁），如果無誤，似可證當

時陳俊輝已離開該台北辦公室，其如何仍得於同日中午十二點二

十分到十二點二十九分間在該辦公室向上訴人交付回扣款？另依

卷內資料所載，證人即訊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訊禾公司）

業務主任王龍華於北機組及第一審證稱：「（訊禾公司曾否參與

電研所『Ｒ九一０四五八《Ｒ九一０四八五之誤載》新一代客服

平台發展環境』、『Ｒ九一一０四０固網業務拆帳作業正確性之

驗證與稽核軟體』及『Ｒ九一一一八七ＩＰＢＡＳＥＤ多通道客

服發展軟體』等購案之投標？）有的……當這三個購案由電研所

在網路上公告後，我就知道該軟體是由金奇公司所經銷的產品，

我即以電話與金奇公司業務李思儀聯繫確定後，金奇公司即會要

求與訊禾公司業務合作，金奇公司負責軟體供應，由訊禾公司負

責投標……在製作標單時，金奇公司會提供軟體資料供我參考，

並於決標前二、三天會告訴我投標價格……開標前一天或當天，

李思儀會打電話告訴我如未順利進入底價，可以減價金額的底限

（線），再由我自行斟酌，如『Ｒ九一０四八五……』李思儀告

訴我的底限（線）為新台幣三百六十七萬四千元，我在經過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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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價未進入底價時，即以底限（線）三百六十七萬四千元順利得

標；『Ｒ九一一０四０……』李思儀告訴我的底限（線）為四百

萬元，我在經過四次減價未進入底價時，即以底限（線）四百萬

元順利得標，而另一案『Ｒ九一一一八七……』即以李思儀告訴

我的投標價投標，順利進入底價而得標」、「（訊禾公司參加電

信研究所的標案都是由你負責？）是」、「（你是否還記得這些

案號或案名？）有Ｒ九一一０四０，詳細的不記得了」、「（你

剛才說標到好幾個案子是否都是貴公司代理的產品？）不是」、

「（上述這些標案你們都是向哪家公司進貨？）一般都是向金奇

（公司）進貨，但也有不一定」、「（你們向金奇公司進貨的投

標案，金奇公司本身沒有去投標？）沒有」、「（如何向金奇公

司詢價？）我們都是向金奇公司的業務李思儀詢價」、「（這些

標案你們是怎樣向電研所報價？依據什麼？）我會先看我的供貨

成本，及公司該有的利潤及成本去報價」、「（你們的利潤大概

多少？）我們公司的規定大概是百分之二」、「（請問底線是什

麼？）底線就是我的供貨成本」、「（底線是否底價？）不是」

、「（這個底價根據什麼來的？）根據供貨成本及公司該有的利

潤來的」、「（在投標的過程中，也許你的報價進去會不會再改

變？）有時候進去以後還會請求供貨廠商降低成本，所以會再改

變」、「（你在投標的時候如何去改變？）因為政府在投標的時

候會有減價的機會，一般都會有四次的報價機會，如果報價太高

的話會要求我們廠商降低成本」、「（有沒有曾經有過按照底線

不加利潤，直接報價或者最後減價也是按照這個底價去投標而得

標之情形？）有，以成本去報價，事後再向供貨廠商降低成本」

、「（這個《指編號Ｒ九一一一九五》投標案，你有沒有去參加

？）有」、「（這個案子你有沒有去跟李思儀詢過價？）有，之

前有跟他詢過價」、「（這個案子減過幾次？）我沒有減，因為

這個成本太高了，我就沒有問李思儀了」等語（見偵字第二四九

七號卷第一宗第七十五頁反面至第七十七頁反面；第一審卷第三

宗第十八頁、第二十頁至第二十三頁、第四十頁），證人即天剛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剛公司）業務經理張庭瑄亦證述：「

九十一年十月上旬左右，中華電信在網路上公布這個標案，我從

網路上得知有Ｒ九一一０八一標案，本來天剛公司無意參與該標

案，因為這個案子所開的規格是康柏的機器，天剛主要是做ＩＢ

Ｍ的供應商，所以本公司無意參與該標案，開標前約二、三天金

奇公司的陳俊輝主動報價並提供型錄，我就去投標了」、「前述

開標前約二、三天金奇公司的陳俊輝主動報價一千零四十一萬八

千五百七十四元時，我告訴他需再加百分之二公司利潤為投標價

格」、「百分之二的利潤不是金奇公司所提供的，按照天剛公司

的作業流程與風險計算，規定就是百分之二……」、「（得標的

三個標案之中有沒有包括Ｒ九一一０八一號……？）有」、「（

上述標案貴公司之投標價格如何決定？）根據我們公司的採購成

本加上內部人事開支去投標」、「這個案子是由金奇公司供貨的

，我們根據金奇公司的報價成本來投標」、「（利潤）由我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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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自己決定的」等語（見同上偵查卷第一宗第七十二頁、第七十

三頁；第一審卷第三宗第七頁、第八頁），證人即擎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擎昊公司）業務專員黃宣凱並陳稱：「擎昊公司

是代理惠普（ＨＰ）、瑞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參數科技（

ＰＴＣ）的相關產品」、「金奇公司是擎昊公司的客戶」、「這

個標案《指編號Ｒ九一一一九五標案》是我在九十一年十一月間

，上網查詢得知電研所有招標『需求管理與資料庫維護及效能監

控軟體』一批，經下載招標資料後，發現主要需求的項目都是擎

昊公司所代理的瑞理公司相關產品，經評估認為擎昊公司有參標

之資格與能力，於是便透過網路領取標單，由我向瑞理公司及自

網路下載相關資料後，向電研所投標，九十一年十二月四日本案

開標，參加投標的廠商計有訊禾公司、長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

擎昊公司三家，擎昊公司所報之標價為三百三十萬元最低，但仍

高於底價，經過四次減價後，最後以二百九十四萬四千元低於底

價得標」、「（林銘鴻有無告訴你底價為若干？）沒有」、「我

是依林銘鴻的建議、標場經驗及成本分析決定的價格」、「（這

個標案有沒有給金奇公司好處？）沒有」、「（有沒有給其他公

司好處？）沒有」、「（林銘鴻有沒有告訴你他跟中華電信研究

所的人有認識關係？）沒有」、「（林銘鴻有沒有告訴你這個標

案的底價？）沒有」等語（見同上偵查卷第一宗第八十頁反面至

第八十二頁反面；第一審卷第三宗第三十五頁、第三十六頁）。

如證人王龍華、黃宣凱、張庭瑄前開所陳無訛，訊禾、天剛、擎

昊等三家公司參與本件採購案之投標，其底價或僅係由金奇公司

提供報價後，再參考其等所需成本、應獲得之利潤而自行決定投

標價格，或逕自決定其投標價格，或經數次減價程序後才順利得

標，苟上訴人確已於開標前洩漏各採購案之底價予金奇公司，則

訊禾、天剛、擎昊等三家金奇公司之配合廠商為何不逕以該底價

參與投標，而須於經數次之減價程序後始順利得標？證人陳俊輝

、林銘鴻指陳其等於向上訴人交付回扣款後，上訴人即會於本件

各採購案開標日前洩漏各採購案之底價乙節，是否屬實？即仍值

研酌。上情均與上訴人之利益有重大關係，客觀上自有調查之必

要性。原審未進一步予以究明，對前述有利於上訴人之辯詞及證

據，如何不足採納，理由內復未置一詞，遽行判決，自嫌速斷而

難昭折服。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違法，非無理由，認應發回

更審，期臻翔適。原判決說明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基於審判不

可分原則，併予發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年　 十一 　月　二十四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官  謝　俊　雄

                                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蘇　振　堂

                                法官  吳　信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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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徐　文　亮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年　 十一 　月　二十八　日

                                                Ａ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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